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第 1 3 1 章 )第 1 6 條  

提出規劃許可申請  

申請須知  

引言  

1  這份須知旨在提供資料及指引，說明如何根據《城市規

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1 6 條申請規劃許可，請細心

閱讀。如擬透過電子提交系統 (電子系統 )提交規劃許可

申請，請同時參閱「以電子方式分別根據《城市規劃條

例》 (第 1 3 1 章 )第 1 2 A 條、第 1 6 條、第 1 6 A ( 2 )條及

第 1 7 條提交修訂圖則申請、規劃許可申請、修訂規劃許

可 申 請 及 覆 核 申 請 ， 以 及 提 交 這 些 申 請 的 進 一 步 資 料

《須知》」 (下稱「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須知」 )，了解

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的具體要求，例如須使用哪些相關

表格和如何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。  

2  如需要更多資料或協助，請與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 聯

絡 (熱線： 2 2 3 1  5 0 0 0 ) (地址：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

北角政府合署 1 7 樓及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

署 1 4 樓 )。  

是否需要提出申請？  

3  在開始進行任何用途或發展前，請查閱有關的法定圖則

( 下 稱 「 圖 則 」 ) ， 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或 發 展 審 批 地 區

圖，查看擬議用途或發展所在的用地／處所在圖則上所

屬的土地用途地帶，並細閱圖則內關乎擬議用途或發展

的各項規定。  

4  圖則已存放在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，以供公眾查閱，

並 於 地 政 總 署 地 圖 銷 售 處 發 售 。 圖 則 的 電 子 版 則 可 於 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的 網 頁 ( 網 址 ：

http://www.info.gov.hk/tpb/ ) 瀏 覽 。 圖 則 內 包 括 一 套 《 註

釋》，內容如下：  

( a )  《註釋》說明頁，訂明圖則的一般規定及條文；  

http://www.info.gov.hk/tp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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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一套《註釋》，列明各土地用途地帶內經常准許的

用途或發展 (「第一欄」用途 )，以及必須先取得城

規 會 的 許 可 方 可 進 行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「 第 二 欄 」用

途 )；以及  

( c )  土地用途地帶《註釋》的「備註」，訂明當局對該

個別地帶內的用途或發展所實施的附加限制 (如有的

話 )。  

5  每份圖則均附有一份《說明書》，闡述各土地用途地帶

的整體規劃意向。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及城規會網頁

均備有一份《法定圖則詞彙釋義》，可供公眾查閱。  

6  下 列 用 途 或 發 展 屬 經 常 准 許 者 ， 無 須 另 行 申 請 規 劃 許

可：  

( a )  圖 則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列 明 的 經 常 准 許 用 途 或 發

展，但相關地帶另有指明者除外；以及  

( b )  有關土地用途地帶的「第一欄」用途。  

7  若擬議用途或發展屬《註釋》的「第二欄」用途或《註

釋》內規定須取得城規會許可者，便須先取得城規會的

規劃許可。  

8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現 有 用 途 ， 即 使 不 符 合 圖 則 的 規

定，也無須更正。至於現有用途的涵蓋範圍，已在分區

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《註釋》說明頁訂明。

如欲了解有關市區和新市鎮地區內現有用途的釋義，亦

可參閱「有關市區及新市鎮地區內的現有用途的釋義」

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任何用途的實質改變，或

任何其他發展 (就現有用途而對有關土地或建築物的發展

作出輕微改動及／或修改是經常准許的，不在此限 )或重

建，則必須是圖則所准許的；或是如果必須先取得城規

會的許可，則須符合城規會所批給許可的內容。規劃署

或城規會並無責任提供證據以證明某一項用途是否現有

用途。任何人士如要求享有「現有用途權利 」，便須提

供足夠證據，以證明確有資格享有這項權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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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 倘按圖則的《註釋》而言，擬議用途或發展既非經常准

許的用途或發展，亦非「第二欄」用途，此等用途或發

展便不屬圖則規定可提出申請的用途或發展，但鄉郊地

區的臨時用途除外 (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1 0 至 1 3 段 )。然

而，根據條例第 1 2 A 條，申請人可提出修訂圖則申請，

以供城規會考慮。詳情請參閱「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

第 1 2 A 條提出修訂圖則申請的申請須知」。  

臨時用途的規定  

市區及新市鎮  

1 0  一般而言，涵蓋市區及新市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註

釋》，已訂明任何土地或建築物的臨時用途 (預料為期不

超過五年 )，只要符合其他政府規定，在各個地帶均可獲

准進行。預料為期超過五年的臨時用途，則必須符合有

關地帶指定的用途或圖則的規定。  

1 1  在詮釋上述規定時，凡在永久建築物內進行的用途，除

非申請人可提出論據說明有關用途屬臨時性質，並獲城

規會信納，否則均視為永久用途。倘所申請用途是在臨

時構築物內進行，該用途的佔用期少於五年，而所在的

土地正等候作永久發展，則應視為臨時用途。  

鄉郊地區  

1 2  一般而言，涵蓋鄉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

地區圖的《註釋》，已訂明任何土地或建築物 (某些位於

《註釋》所指定與保育有關的地帶除外 )，為期不超過兩

個月的臨時用途都是經常准許的，無須申請規劃許可，

條件是有關用途為嘉年華會、展 覽會、影片拍攝、節日

慶典、宗教或體育活動；以及無須進行地盤平整工程 (填

土或挖掘 )。  

1 3  在鄉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所涵蓋

的地區內，任何土地或建築物的臨時用途 (視乎有關的分

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的《註釋》而定，通常

為 期 不 超 過 三 年 ) ， 即 使 不 屬 圖 則 《 註 釋 》 部 分 所 列 的



-  4  -  

「第二欄」用途，也可向城規會提出申請。對於這類申

請 ， 城 規 會 可 批 給 或 拒 絕 批 給 許 可 ； 若 城 規 會 批 給 許

可，可能附加或不附加條件。然而，在與自然保育有關

的地帶內，即「自然保育區」、「海岸保護區」、「具

特殊科學價值地點」、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綜合發

展及濕地改善區」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綜合發展

及濕地保護區」地帶內的土地，不得作任何臨時的露天

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。  

提出申請前先行討論  

1 4  申請人可在提出申請前，徵詢規劃署的地區規劃處的意

見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規 劃 署 可 在 申 請 人 提 出 申 請 前 安 排 會

晤，並會邀請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參與。  

港島規劃處  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  

北角政府合署 1 4 樓  

(電話： 2 2 3 1  4 9 5 7 )  

(傳真： 2 8 9 5  3 9 5 7 )  

九龍規劃處  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  

北角政府合署 1 4 樓  

(電話： 2 2 3 1  4 9 7 9 )  

(傳真： 2 8 9 4  9 5 0 2 )  

荃灣及西九龍  

規劃處  

新界荃灣西樓角道 3 8

號荃灣政府合署 2 7 樓  

(電話： 2 4 1 7  6 6 5 8 )  

(傳真： 2 4 1 2  5 4 3 5 )  

沙田、大埔及  

北區規劃處  
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 

沙田政府合署 1 3 樓  

(電話： 2 1 5 8  6 2 7 4 )  

(傳真： 2 6 9 1  2 8 0 6 )  

屯門及元朗西  

規劃處  
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 

沙田政府合署 1 4 樓  

(電話： 2 1 5 8  6 3 0 1 )  

(傳真： 2 4 8 9  9 7 1 1 )  

西貢及離島  

規劃處  
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 

沙田政府合署 1 5 樓  

(電話： 2 1 5 8  6 1 7 7 )  

(傳真： 2 3 6 7  2 9 7 6 )  

粉嶺、上水及  

元朗東規劃處  

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 

3 8 8 號中染大廈  

2 2 樓 2 2 0 2 室  

(電話： 3 1 6 8  4 0 2 5 )  

(傳真： 3 1 6 8  4 0 7 4 )  

在哪裏索取申請表格？  

1 5  規劃許可申請人須填寫申請表格，而申請表格可向 香港

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規會秘書處 (電

話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及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

處 ( 熱 線 ： 2 2 3 1  5 0 0 0 ) 索 取 ， 或 從 城 規 會 的 網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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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ttp://www.info.gov.hk/tpb) 下 載 。 如 擬 透 過 電 子 系 統 提

交申請，請從城規會的網頁下載相關的電子表格。  

誰人可提出申請？  

1 6  任何人士均可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出規劃許可申請。  

1 7  申請人可指定一名代理人代表他提出申請，如申請由代

理人提出，則應一併提交由申請人簽署的授權書。請注

意，委聘合資格的專業人士代為提出申請，並非強制性

的要求。  

怎樣填寫申請表格 1？  

1 8  申請表格應以打印方式或以正楷填寫，並且最好中英文

資料兼備。如果申請表格的空位不敷應用，申請人應另

頁詳列有關資料，並在申請表格註明資料載於附頁內。

城 規 會 的 網 頁 載 有 一 份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樣 本 ， 以 供 參

考。  

1 9  申請人須妥為填寫申請表，當中包括「申請人及獲授權

代理人的詳細資料」及「文件核對表」 。為確保城規會

在處理申請時能迅速與申請人或其獲授權代理人取得聯

繫，須提供申請人或其代理人的電郵地址 2／電話號碼。  

2 0 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必須提供附件 A 所載的詳細資料，以

供城規會秘書處審核。如果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遺漏或

前後不一致之處，城規會可拒絕考慮有關申請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如 擬 透 過 電 子 系 統 提 交 申 請 ， 請 參 閱 「 以 電 子 方 式 分 別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劃 條例》 ( 第 1 3 1 章 )第 1 2 A 條 、第 1 6 條、 第 1 6 A ( 2 ) 條 及第 1 7 條 提

交 修 訂 圖 則 申 請 、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、 修 訂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及 覆 核 申 請 ， 以

及 提交這 些申請 的進一 步資料 《須知 》」 ， 以了解 有關詳 情 。  

2 提 交 硬 複 本 及 軟 複 本 的 申 請 須 提 供 電 郵 地 址 ，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第 3 1 、

3 2 、 3 5 及 3 6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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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2 1  城規會公布了多份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的規劃指引，列明

城 規 會 在 考 慮 某 類 規 劃 申 請 時 通 常 納 入 考 慮 範 圍 的 因

素。申請人在擬備申請時，可參考這些指引。規劃指引

可向城規會秘書處和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索取，或從

城規會的網頁下載。  

取 得 「 現 行 土 地 擁 有 人 」 的 同 意 或 通 知 「 現 行 土 地 擁 有

人」  

2 2  申請人若不是申請所關乎的土地／處所的唯一「現行土

地擁有人」，便須在申請表格內說明是否已在提出申請

前的合理時間內 (一般為一年 )，就申請所關乎的土地／

處所取得每名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同意或通知「現行

土地擁有人」，或就有關事宜採取合理步驟。「現行土

地擁有人」所指者，是在提出申請前的六星期，其姓名

或名稱已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為申請所關乎的土地的擁有

人。詳細規定請參閱有關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 2 A 條

及 1 6 條的規定取得擁有人的同意／向擁有人發給通知」

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  

2 3  同 意 書 格 式 的 樣 本 附 載 於 上 述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

引，申請人可向城規會秘書處和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

索取，或從城規會的網頁下載。所有同意書均須由有關

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簽署。  

2 4  除了取得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同意，申請人還可以通

知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。申請人應以書面方式向「現行

土地擁有人」發給通知，並以掛號郵遞或本地記錄派遞

(例如專遞服務 )，按土地註冊處記錄所載個別「現行土

地擁有人」的郵寄地址 (如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屬公司，

則可按該公司在公司註冊處註冊的辦事處地址 )，或申請

所關乎土地／處所的郵寄地址，發出通知書。通知書格

式的樣本附載於上述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，以 供參

考。申請人應在提交申請時，一併遞交一份完整記錄，

列明向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發給通知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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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 除了取得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同意或通知「現行土地

擁有人」，申請人亦可提供證據，以證明已依照城規會

的要求就有關事宜採取合理步驟。申請人應在提交申請

時，一併遞交一份完整記錄，說明在提出申請前已採取

的步驟。  

提出申請時須遞交什麼文件？  

2 6  申 請 人 須 提 供 已 簽 署 並 填 妥 的 指 定 申 請 表 格 ( 表 格 編 號

S 1 6 - I、 S 1 6 - I I 或 S 1 6 - I I I ) 3、由申請人簽署的授權書

(如申請是由獲授權代理人代表申請人提交 )，以及下文

第 2 9 段所指明的土地文件／同意書／通知書。如有需

要，申請書亦可夾附圖則／繪圖和補充資料（例如規劃

綱領和技術評估報告）。倘申請附有補充資料，須付上

一 份 以 中 英 文 撰 寫 的 行 政 摘 要 ， 而 篇 幅 應 不 超 過 5 0 0

字。  

2 7  基於消防安全理由，擬在「工業」地帶 ╱「其他指定用

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 ╱「住宅 (戊類 )」地帶內的現有

工業處所的地下進行商業用途的申請者，必須提交比例

不少於 1 比 4 0 0 的圖則，而該圖須顯示申請處所在有關

樓宇的位置，以及申請處所的所有出口、入口和內部通

道 (請參閱圖 1 所載的樣本 )。關於上述商業用途在消防

裝置及設備方面的最低要求，申請人可參閱 「有關履行

在工業處所實行商業用途消防安全措施的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的須知」。申請人可向城規會秘書處和規劃署規劃

資料查詢處索取有關須知，或從城規會的網頁下載。  

2 8  如果申請涉及可能會對環境、排水、交通、基礎設施、

景觀和地形等造成影響的個別用途或發展，申請人或須

就擬議用途或發展的影響進行技術評估。詳情請參閱 附

件 B。特別是關於擬作臨時露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而

提出的規劃申請，所須遞交文件的詳情，請參閱附件 C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指 定的申 請表格 可於城 規會的 網頁下 載 ， 網 址是

ht tps: / /www.info.gov.hk/tpb/ tc / forms/ forms_rela ted.html  
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tpb/tc/forms/forms_related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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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至 3 段。不過，倘申請屬以下類別，則申請人無須

提交某些技術評估：  

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屆滿前就臨時用途或發展提出續

期申請，只要有關用途或發展的規劃情況 (例如有關

地 區 的 規 劃 政 策 ／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劃 分 ) 並 無 重 大改

變，申請人便無須重新進行技術評估，以支持該續

期申請；但如有必要，申請人仍須提交最新的技術

評估。詳情請參閱「有關臨時用途或發展的規劃許

可續期及延長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期限」的城

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；以及  

( b )  填土申請若所涉面積少於一公頃 (在與自然保育有關

的 地 帶 內 的 申 請 除 外 ) ， 關 於 擬 議 填 土 的 環 境 、 交

通、土力、景觀和視覺影響的技術評估並不一定要

於提出申請時提交。如果擬議填土不會影響用地內

的現有河道、溪澗、渠道、排水管道或地面流徑，

則有關申請人亦無須於提出申請時就排水影響提交

技術評估。相關的政府部門會審核規劃申請，並就

各宗申請的個別情況，建議是否須在提交申請予城

規會處理前提交該等影響評估。  

2 9  申請人須就申請所涉的每個地段／處所提供下列文件的

硬複本一份 (如適用者 )：  

( a )  如 果 申 請 人 是 唯 一 或 其 中 一 名 「 現 行 土 地 擁 有

人」，便須提供業權證明文件的副本 (例如土地註冊

處發出的記錄副本 )；  

( b )  經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簽署的同意書；及／或  

( c )  發給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通知書副本。  

3 0  申 請 表 格 ( 不 包 括 申 請 人 和 獲 授 權 代 理 人 的 詳 細 資 料 部

分 ) 、 圖 則 ／ 繪 圖 和 補 充 資 料 內 不 應 含 有 任 何 個 人 資 料

(姓名除外 )，因為這些文件將供公眾查閱。城規會在任

何情況下均不會因公布申請人所提交的文件而對披露個

人資料承擔任何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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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 城規會鼓勵申請人提交申請的圖則／繪圖和補充資料的

軟複本，以節約用紙，以及方便公眾在城規會網頁查閱

所提交的文件。不過，城規會也接受只以硬複本形式提

交申請。倘新的申請提供軟複本，則申請人其後就該申

請提交的所有文件，包括根據條例第 1 6 ( 2 J )及 1 7 條提

交的進一步資料及覆核申請的文件，均須提供軟複本，

使公眾可以在城規會網頁查閱提交的所有資料。為此，

以每宗申請計，申請人須以首次提交申請的相同方式提

交所有文件，即以電子方式提交，又或只提交硬複本 ，

或提交硬複本及軟複本。  

3 2  須提交的複本數目如下：  

只提交硬複本的申請  

( a )  已簽署的申請表格正本一式五份；  

( b )  圖則／繪圖（如所有皆為黑白及大小不超過 A 3）一

式五份；  

( c )   圖則／繪圖（如當中有彩色或大小超過 A 3）和補充

資料一式 7 0 份；  

( d )  授 權 書 及 ／ 或 土 地 文 件 ／ 同 意 書 ／ 通 知 書 ( 如 適用

者 )，硬複本各一份；  

提交硬複本及軟複本的申請  

( e )  已簽署的申請表格正本一式五份；  

( f )  所有圖則／繪圖 (不論大小和顏色 )和補充資料一式

八份硬複本及一份軟複本；以及  

( g )  授 權 書 及 ／ 或 土 地 文 件 ／ 同 意 書 ／ 通 知 書 ( 如 適用

者 )，硬複本各一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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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 如果申請提及與先前獲城規會考慮的申請有關的文件 (包

括圖則和繪圖 )，申請人便須在提出申請時一併遞交有關

文件的足夠副本 (請參閱上文第 3 2 段 )。  

3 4  除上文第 3 2 及 3 3 段所列明的複本要求外，城規會如認

為有需要，可要求申請人提供額外的文件硬複本。  

3 5  所有向城規會提交的軟複本，必須符合下列格式規定：  

( a )  檔案須以可搜索的 P D F 格式儲存，每個檔案的大小

不得超過 2 0 0 M B；  

( b )  每個檔案須按文件的性質命名，有關規則載於附件

D；以及  

( c )  軟 複 本 內 每 張 繪 圖 ／ 圖 則 ／ 照 片 的 解 像 度 須 介 乎

2 0 0 D P I 4 與 3 0 0 D P I 之間。  

軟複本亦須按附件 E 所載的指定方式提交。  

3 6  如申請提交硬複本及軟複本，申請人須確保硬複本與軟

複本的內容一致。城規會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因所提供

資料不準確或出現差異而承擔任何責任。  

3 7  所有報告及／或文件的硬複本應盡量採用符合環保效益

的印刷和釘裝物料 (例如循環再造紙 )，並應雙面印刷。  

提交進一步資料  

3 8  申請人有責任準時提交所有申請資料，否則或會阻延城

規會考慮其申請的時間。不過，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後，

仍 可 在 城 規 會 考 慮 其 申 請 前 ，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進 一 步 資

料，以作補充；但有關的進一步資料不得令申請的性質

有重大改變。如果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獲城規會接受，

除非城規會認為無須公布有關資料以供公眾提出意見，

否則在計算收到申請的日期時，應以城規會收到進一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每 英 寸 點 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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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的日期為準。詳情請參閱有關「就根據城市規劃條

例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、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提交

進一步資料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  

3 9  正如上文第 3 1 段所述，申請人須以首次提交申請的相同

方式提交進一步資料，並須遵守上文第 3 0 及 3 2 至 3 6 段

所載列的規定。  

如何遞交申請 5？  

4 0  申請表格可由專人送遞或以郵遞方式，送交 香港北角渣

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。  

4 1  城 規 會 秘 書 在 收 到 申 請 後 ，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認 收 通 知

書，通知申請人城規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。  

4 2  城規會秘書處會查核申請人遞交的文件，而城規會可要

求申請人以法定聲明或其他方式，核證申請所列明或包

括 的 任 何事 項 或詳 情 。 按照 《 釋義 及 通 則條 例 》 (第 1

章 )第 4 0 ( 2 ) ( c )條，城規會若發現申請人曾就其申請作

出虛假聲明或陳述，可撤回就該申請所作的決定。根據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 0 0 章 )、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 (第

1 1 章 )及／或其他有關條例，任何人明知或故意作出虛

假聲明或陳述，會被起訴。  

4 3  城規會在查核申請人遞交的文件時，如發現申請人未有

提供所需的資料及／或足夠的文件副本，可拒絕處理該

申請。在計算收到申請的日期時，應以城規會收到及完

成核對所有必要的資料及文件的日期為準。  

公布申請以供提交意見  

4 4  除申請人及代理人的詳細資料、文件核對表、授權書、

業權證明文件、經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簽署的同 意書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如 擬 透 過 電 子 系 統 提 交 申 請 ， 請 參 閱 「 以 電 子 方 式 分 別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劃 條例》 ( 第 1 3 1 章 )第 1 2 A 條 、第 1 6 條、 第 1 6 A ( 2 ) 條 及第 1 7 條 提

交 修 訂 圖 則 申 請 、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、 修 訂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及 覆 核 申 請 ， 以

及 提交這 些申請 的進一 步資料 《須知 》 」 ， 以了解 有關詳 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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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給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通知書副本 外，城規會秘書

會適當公布申請人在申請書內所遞交的所有文件，以供

公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考慮該申請為止。公眾只須繳付

城規會訂明的收費，便可複印有關文件。任何人均可在

城規會公布申請以供公眾查閱期間的首 3 個星期內，就

該申請向城規會提出意見。申請內 (即申請表格和所有圖

則／繪圖和補充資料 )的所有資料 (包括申請人姓名，但

不包括其他個人資料及上文提及的資料 )及城規會收到的

意見，均會供公眾查閱。有關公布規劃申請的詳情，請

參考有關「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、規劃

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交意見」的城市

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  

撤回申請或要求延期對申請作出決定  

4 5  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後，仍可在城規會考慮其申請前，隨

時以書面方式通知城規會秘書撤回申請。  

4 6  此外，申請人可要求城規會延期對申請作出決定。申請

人應在城規會秘書發出會議議程及有關文件之前 (通常在

編定會議日期的 7 天前 )，以書面方式向城規會秘書提出

延期要求。詳情請參閱有關「延期對根據城市規劃條例

提出的申述、意見、進一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」的城

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  

如何得知申請的結果？  

4 7  根據條例的規定，城規會將會在收到規劃許 可申請後的

2 個 月 內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。 城 規 會 開 會 就 申 請 作 出 決 定

後，便會在下一次會議通過有關會議記錄之後 (通常在會

後 2 星期 )，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城規會的決定。  

4 8  申請人在收到有關城規會所作決定的書面通知之前，也

可於會議結束後，立即要求城規會秘書口頭告知其申請

的結果，或於會議當日的較後時間，在城規會網頁翻查

有關的規劃申請決定摘要。申請人亦可要求城規會就其

決定作出書面簡覆，但有關要求須以書面方式向城規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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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提出。任何與城規會所作決定有關的簡覆，均不應

視作正式通知。  

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

4 9  城規會在批給許可時，可能附加 或不附加條件；而申請

人須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(如有的話 )。有關的詳細規

定已載於有關「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規定」的城市

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如規劃許可涉及工業處所的地下

商業用途，申請人亦須參閱上文第 2 6 段提及的須知，以

便履行有關實行消防安全措施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  

5 0  至於履行臨時露天貯物和港口後勤用途的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，包括申請延長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時限，詳

情請參閱附件 C 第 4 至 1 2 段。  

覆核的權利  

5 1  城規會在考慮申請後，可在有附帶條件或無附帶條件的

情況下批准申請，亦可拒絕批准申請。申請人會獲書面

通 知 有 關 決 定 ( 包 括 有 關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( 如 有 的

話 ) )或拒絕批准申請的理由。申請人如因城規會的決定

而感到受屈，可根據條例第 1 7 條，在獲通知城規會的決

定的 2 1 天內，以書面方式向城規會秘書申請進行覆核。  

5 2  正如上文第 3 1 段所述，申請人須以首次根據條例第 1 6

條提交原先申請的相同方式提交覆核申請，並須遵守上

文第 3 0 及 3 2 至 3 6 段所載列的規定。不過，倘申請人

只以硬複本的方式提交覆核申請，則須提交 9 0 份硬複

本。  

5 3  城規會秘書在收到覆核申請後，便會作出公布，以供公

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考慮該覆核申請為止。任何人均可

在城規會公布覆核申請以供公眾查閱期間的首 3 個星期

內，就該覆核申請向城規會提出意見。覆核申請內的所

有資料 (包括申請人姓名，但不包括其他個人資料 )及公

眾就覆核申請提出的意見，均可供查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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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 按照條例的規定，城規會須在收到覆核申請後的 3 個月

內，考慮該覆核申請。申請人或其授權代表可出席會議

和在會議上陳詞。  

5 5  城規會秘書處會在會議前與申請人或其授權代表確認出

席會議者名單。由於會議場地座位有限， 申請人或其授

權代表須限制出席會議的人數，而未能進入會議室的人

士可在指定的會議轉播室觀看會議過程。  

5 6  城規會完全尊重申請人享有獲聆聽的權利，亦明白需要

確保程序的公平性。在不影響上述原則下，城規會有責

任確保會議能夠順利舉行。經考慮所有相關的情況及事

宜，包括會議的議程、有關申請的性質及複雜性，以及

需要提供足夠時間進行答問及商議部分，城規會或會為

申請人的口頭陳述設定時限。以電子媒體 (例如錄影帶／

錄音帶 )作出的口頭陳述應在所獲分配的時限內完成。若

申請人要求延長口頭陳述的時間，城規會將酌情考慮。

城規會只會在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及經考慮所有相關情

況後，才行使有關酌情權。  

5 7  城規會秘書處在會議前會通知申請人或其授權代表其申

請所獲分配的口頭陳述時間。為確保會議能順利及有效

率地進行，城規會主席或會要求申請人或其授權代表 不

再重覆已由其他人士在同一會議上陳述的相同論點或提

出與申請事項無關的論點。主席可酌情拒絕申請人或其

授 權 代 表 重 覆 該 等 論 點 ， 甚 至 可 能 會 要 求 他 們 中 止 發

言。  

5 8  保持會議室內秩序的規則載於附件 F。  

上訴的權利  

5 9  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1 7 條進行覆核後，如申請人因覆核決

定而感到受屈，可在獲通知覆核決定的 6 0 天內，向城市

規劃上訴委員會秘書提出上訴 (地址：香港添馬添美道 2

號 政 府 總 部 西 翼 1 7 樓 ； 電 話 ： 3 5 0 9  8 8 4 4 ／

3 5 0 9  7 8 4 0 ) 。 上 訴 人 並 須 把 上 訴 書 副 本 送 交 城 規 會 秘

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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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臨時用途／發展的規劃許可續期  

6 0  申請人須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屆滿前 2 個月為臨時用途／

發展的規劃許可申請續期。詳情請參閱「有關臨時用途

或發展的規劃許可續期及延長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

期限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。倘申請人在提交續期申

請時已履行落實消防裝置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請提供

相關的證明文件，包括 ( i )承諾續期申請的設計／擬議用

途不會改變的保證書； ( i i )最新的消防裝置建議；以及

( i i i ) 涵 蓋 所 有 已 落 實 的 消 防 裝 置 的 全 套 有 效 消 防 證 書

( F S  2 5 1 )。  

注意事項  

6 1  這份須知只供申請人在擬備申請 及出席城規會會議時，

作為一般指引。在任何情況下，這份須知都不會對申請

的內容造成限制，亦不會令城規會要求申請人提供進一

步資料的權利受到限制。城規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

申請。  

6 2  城規會會向公眾披露申請人所遞交的申請資料和城規會

對申請所作的決定。城規會亦會把其認為適當的有關資

料上載至其網頁上。公眾只須繳付城規會訂明的收費，

便可複印供公眾查閱的申請資料。  

6 3  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申請人若就申請向公務員 或城

規會委員提供任何利益，即屬犯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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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：  

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  

(電話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網頁：  

http://www.info.gov.hk/tpb/  

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：  

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7 樓  
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署 1 4 樓  

(熱線： 2 2 3 1  5 0 0 0 ) 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二零二一年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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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 

必須提供的申請資料  

申請表格內必須提供以下重要資料，以便城規會秘書處審核申

請。所提交的資料必須清晰準確，前後一致。 如果所提供的資

料有任何遺漏或前後不一致之處，城規會可拒絕考慮該申請。  

( a )  申請人及／或代理人的資料  

 (申請表格第 1 和第 2 部分，以及「申請人及獲授權代理

人的詳細資料」 )  

 

( i )  沒有獲授權代理人的申請  

－  申請人姓名／名稱 (中英文 (如有的話 )，以便

核對土地註冊處的記錄 )及聯絡人姓名 (如果

申請人屬一間公司或機構 )  

－  地址、電話號碼／電郵地址及傳真號碼 (如有

的話 ) ( 提交硬複本及軟複本的申請須提供電

郵地址 )  

( i i )  有獲授權代理人的申請  

－  申請人姓名／名稱 (中英文 (如有的話 )，以便

核對授權書及土地註冊處的記錄 )  

－  代理人姓名／名稱及聯絡人姓名 (如果代理人

屬一間公司 )  

－  代理人的地址、電話號碼／電郵地址及傳真

號碼 (如有的話 ) ( 提交硬複本及軟複本的申請

須提供電郵地址 )  

－  經 申 請 人 簽 署 並 蓋 上 申 請 人 公 司 印 章 ( 如 適

用 )的授權書正本。授權書的標題應包括申請

地點的位置及擬議用途／發展。在提交申請

日期一年內簽署的授權書通常會獲接納。  

( b )  申請地點的地址／位置  

 (申請表格第 3 部分 )  

 申請人或其代理人必須清楚說明申請地點的位置，提供

完整的地址 (如有的話 )，否則應列明所有有關丈量約份

和地段編號的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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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申請地點面積及所包括的政府土地 (如有的話 )  

 (申請表格第 3 部分 )  

  

 申請人須在申請表格清楚說明申請地點面積及所包括的

政府土地 (如有的話 )，並須確保申請表格所提及／所說

明的申請地點詳情 (包括用地界線、面積及地址 )均正確

無誤，前後一致。  

 

( d )  相關法定圖則的名稱和編號及所涉及的土地用途地帶  

 (申請表格第 3 部分 )  

 

－  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目 前 有 效 的 圖 則 的 名 稱 及 完 整 編

號。圖則編號載於圖則的右下角，或可於城規會法

定規劃綜合網站 2 查閱。  

－  必須列明在圖則中申請所關乎的所有用途地帶。  

 

( e )  取得每名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同意或通知每名「現行

土地擁有人」  

 (申請表格第 4 及 5 部分 )  

－  申請人須根據有關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 2 A 條及

1 6 條 的 規 定 取得擁 有 人 的同 意 ／向 擁 有 人發 給 通

知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，取得所有擁有人

的同意／向擁有人發給通知及／或採取合理步驟。  

－  如 果 申 請 人 是 唯 一 或 其 中 一 名 「 現 行 土 地 擁 有

人」，便須提供業權證明文件的副本 (例如土地註冊

處發出的記錄副本 )。  

－  如果申請人已取得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同意，便

須提供經簽署的同意書。  

－  如果申請人已通知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，便須提供

有關通知的完整記錄。  

－  如果申請人沒有取得每名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同

意或通知每名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，便須提供一份

完整記錄，列明為取得每名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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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或通知每名「現行土地擁有人」而採取的所有

步驟。  

－  所提供的土地註冊處的記錄必須在提出申請前 6 個

星期內取得。  

( f )  申請類別  

 (表格第 S 1 6 - I 及 S 1 6 - I I I 號第 6 部分 )  

 

 表格第 S 1 6 - I (適用於建議不涉及或不只涉及興建新界豁

免管制屋宇；位於鄉郊地區在土地上及／或建築物內進

行為期不超過 3 年的臨時用途／發展；及位於鄉郊地區

的臨時用途或發展的許可續期 )  

－  須妥為填寫申請類別。  

－  就涉及更改現有建築物或其部分內的用途的申請而

言，擬議總樓面面積須與表格第 3 ( b )部分所填寫的

資料相同。  

－  就涉及公用事業設施裝置或私人項目的設施裝置的

申請而言，須提供有關設施裝置的類別及其長度、

高度及闊度。  

－  就所有發展計劃而言，申請人在發展細節表所提供

的分項數字合計後應與擬議的總樓面面積／地積比

率相符。  

－  就涉及靈灰安置所用途的發展而言，須填寫附錄內

的列表，並述明已出售／入灰的龕位數目及可安放

骨灰的上限數目。  

 表格第 S 1 6 - I I I (適用於只涉及位於鄉郊土地上及／或建

築物內進行為期不超過 3 年的臨時用途／發展；或該等

臨時用途或發展的許可續期的申請 )  

－  申請如涉及在土地上及／或建築物內進行為期不超

過 3 年的臨時用途／發展 (表格第 S 1 6 - I I I 第 6 部分

A 節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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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必須填寫或選擇申請規劃許可的有效期，視乎

情況而定；  

  發展細節表須包括建築物高度、建築物／構築

物不同樓層各擬議用途的所佔層數 (如有的話 )。

所 有 構 築 物 ／ 建 築 物 的 面 積 ( 有 蓋 面 積 及 樓 面

面 積 ) 必 須 與 總 有 蓋 面 積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相 同 。

有關建築物／構築物亦應在平面圖上標示；  

  停車位及上落客貨車位的數目和種類應在平面

圖上清楚說明和標示；以及  

  亦應提供擬議臨時用途的營運時數 (如適用 )。  

－  申請如涉及為鄉郊地區為期不超過 3 年的臨時用途

或發展的許可續期 (表格第 S 1 6 - I I I 第 6 部分 B 節 )  

 

  應提供原先申請的申請編號、批准日期、許可

有效期的屆滿日期、批准用途／發展，並說明

有否履行先前申請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；以及  

  妥為填寫所要求續期的期限。  

( g )  車路  

 (表格第 S 1 6 - I 第 8 部分、表格第 S 1 6 - I I 第 6 ( g )部分及

表格第 S 1 6 - I I I 第 6 ( A ) ( d )部分 )  

－  須在圖則上清楚標示車路。發展如涉及興建擬議車

路，須在圖則上註明擬議車路的闊度。  

( h )  申請如涉及挖掘及／或填土／填塘，須提供挖掘及／或

 填土／填塘的面積及深度。  

( i )  聲明  

 (表格第 S 1 6 - I 第 1 1 部分、表格第 S 1 6 - I I 第 9 部分及

表格第 S 1 6 - I I I 第 8 部分 )  

－  聲 明 書 必 須 妥 為 簽 署 和 蓋 上 公 司 印 章 ( 視 乎 情 況而

定 )。  



-  2 1  -  

( j )  核對表  

－  應妥為填寫核對表，並按核對表的規定提交所需份

數的圖則／繪圖及用作支持申請的報告／陳述 (視乎

情況而定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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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 

須提交技術評估的申請  

環境  

倘申請的用途或發展：  

  會對環境構成影響 (因擬議用途或發展的性質及／或位置所

致 )；  

  易受污染影響；或  

  屬主要／大型項目，  

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，或須一併遞交環境影響及紓緩措施的資

料，其中可包括下列資料：  

  倘擬議用途或發展涉及填海工程和工業作業等活動，而此等

活動可能會排出廢氣、發出噪音、排放廢物及污水，或對生

態構成影響、妨礙水流，或構成危險，則應提供有關活動的

資料和提交評估報告；  

  可能影響擬議用途或發展的污染源 (如有的話 )的資料；  

  可能受擬議用途或發展影響的易受滋擾用途或地區 (如有的

話 )的資料；  

  可能對環境構成影響的程度、時間和分布情況的資料；可能

的話，請說明其正面和負面影響；  

  盡量減少環境影響或改善環境的措施，包括發展的設計和布

局、污染管制措施和操作管制；以及  

  申請地點及其四周地區受環境影響程度的資料 (如有的話 )。  

倘申請涉及主要／大型發展，申請人應在提交申請前先行徵詢

環境保護署 (電話： 2 8 3 5  1 3 1 9 )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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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  

倘 申 請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會 對 排 水 造 成 影 響 ，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

時，或須一併遞交排水影響評估報告 (包括一份圖則及對引水區

排水造成影響的數據 )，以及擬議的紓緩措施。有關的指引和建

議，可參考渠務署擬備的指引簡介第 1 號「私人發展工程的雨

水 排 放 系 統 影 響 評 估 」 (“Application of the Drainage Impact 

Assessment Process to Private Sector Projects”)  

(https://www.dsd.gov.hk/TC/Technical_Documents/DSD_Guidelines/index.ht

ml，此簡介只有英文本 )，或向渠務署人員查詢有關詳情 (電話：

2 5 9 4  7 0 1 8 )。  

交通  

倘 申 請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會 對 交 通 構 成 影 響 ，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

時，或須一併遞交交通影響評估及相關紓緩措施的資料。有關

報告應包括下列資料：  

  交通顧問的名稱 (如有的話 )；  

  簡略發展建議的詳細資料，包括不同用途所佔的總樓面面積；

擬提供的停車位和上落客貨設施及其布局設計；車輛進出口

通道的位置和布局設計；以及在適當情況下，擬提供的住宅

單位數目、行人及其他運輸設施、轉車台／汽車升降機裝置

及其布局設計；  

  顯示現有運輸設施的圖則；  

  顯示評估範圍和現有重要路口／路段的圖則；  

  簡略發展建議的竣工日期，以及交通預測的設計年份；  

  簡略發展建議所產生的額外交通量，連同所採用的車程衍生

率；  

  點算交通流量，以及進行調查、預測和分析的詳細方法及結

果；  

  擬議道路改善和交通管理措施 (包括初步可行性評估 )的詳情

及說明；  

https://www.dsd.gov.hk/TC/Technical_Documents/DSD_Guidelines/index.html
https://www.dsd.gov.hk/TC/Technical_Documents/DSD_Guideline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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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善措施的擬議實施計劃，這些措施應盡量配合發展建議的

竣工時間；以及  

  有關的運算數據。 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與運輸署聯絡：  

  市區分區辦事處 (港島 )－電話： 2 8 2 9  5 8 1 5  

  市區分區辦事處 (九龍 )－電話： 2 3 9 9  2 1 9 3  

  新界分區辦事處－電話： 2 3 9 9  2 1 9 4  

人造斜坡、護土牆或天然地勢  

倘申請的用途或發展會對人造斜坡、護土牆或天然地勢構成影

響，或會受人造斜坡、護土牆或天然地勢所影響，申請人應參

考土力工程處就規劃申請發出的指引。指引中闡釋了提交土力

規劃檢討報告的準則。如果有關用途或發展會對人造 斜坡、護

土牆或天然地勢構成影響，或會受人造斜坡、護土牆或天然地

勢所影響，申請人便須提交有關報告以支持其申請。申請人亦

應參考土力工程處發出的第 1 / 2 0 1 1 號「斜坡之園境設計技術指

南 」 ( https://www.cedd.gov.hk/tc/publications/geo/geo-gco/geo-p111/index.html，

此指南只有英文本 )，當中載列了美化人造斜坡及護土牆的實用

指引。  

申請人如欲索取上述指引和徵詢進一步的意見，可與土木工程

拓展署屬下的土力工程處聯絡 (電話： 2 7 6 2  5 4 0 1 )。  

景觀及視覺  

倘申請的用途或發展會對景觀及／或視覺構成影響，申請人在

提交申請時，或須一併遞交景觀和視覺影響的資料。就景觀影

響而言，所提供的資料可包括有關樹木和景觀資源的調查 (請附

連實地照片，以顯示場地的現有狀況 )，以及改變幅度。申請人

或須舉例說明針對個別情況所需而建議的紓緩措施，包括為補

償已砍伐樹木而植樹，以及其他景觀美化工程。至於視覺的影

響，申請人可標明視覺資源和視覺易受影響設施 的資料，並說

明擬議發展在視覺上是否互相協調或構成阻擋，並提出紓緩措

施建議。  

https://www.cedd.gov.hk/tc/publications/geo/geo-gco/geo-p111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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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可透過電腦合成照片，顯示擬議發展對視覺和景觀構成

的影響，作一般陳述之用。申請人應盡可能在提交申請之前，

就擬選取的電腦合成照片的拍攝角度，取得規劃署的同意。如

有必要，申請人或須透過電腦模擬及／或實體模型，進一步闡

釋 有 關 的 視 覺 影 響 和 紓 緩 措 施 。 申 請 人 如 欲 查 詢 進 一 步 的 資

料，可聯絡所屬地區的規劃署地區規劃處。  

集水區  

倘申請的用途或發展位於集水區內，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，或

須一併遞交資料說明擬議用途 或發展可能對集水區水質造成的

影響，以及可能令集水區所收集的水量減少。此外，申請人須

證明由擬議發展產生的排放物符合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技術備

忘錄所訂定的排放物標準。擬議發展應該可接駁至該區現有或

已計劃鋪設的污水收集系統，但情況非常特殊者除外 (以小型屋

宇發展為例，申請人能證明集水區的水質不會受擬議發展所影

響 )。  

供水  

倘申請的用途或發展會影響供水情況，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，

或須一併遞交供水影響評估。申請人須就評估的要求與水務署

達成協議，而評估報告須提供下列資料：  

  有關食水及沖廁水的詳細需求評估；  

  估計由初步完成至全面發展期間，每年供水需求預計增幅的

趨勢；  

  連接現有供水系統的擬議接駁位置，以及擬由接駁口鋪設至

擬議發展的新水管的建議。任何擬議接駁水管的路線均須進

行初步的可行性評估；  

  評估擬議發展所產生的額外供水需求對現有／已計劃鋪設的

水務基建設施的影響；以及  

  倘發現擬議發展會使現有／已計劃鋪設的水務基建設施出現

不足的情況，便須提議若干措施，以改善供水系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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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或須視乎情況，提供仔細的運算數據和水壓評估，以支

持其供水影響評估。  

如有查詢，請與水務署建設部聯絡 (電話： 2 8 2 9  4 5 0 0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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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 

擬作臨時露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  

而提出的規劃申請  

提出申請時須遞交什麼文件？  

1  在 提 出 臨 時 露 天 貯 物 和 港 口 後 勤 用 途 的 規 劃 許 可 申 請

時，除申請表格外，申請人亦須遞交下列文件：  

( a )  位 置 圖 和 地 盤 平 面 圖 ／ 繪 圖 － 位 置 圖 和 地 盤 平 面

圖，須清楚而準確地顯示申請地點的位置及附近地

區的情況。如果申請地點須經由鄉村車路出入，所

遞交的圖則必須一併顯示申請地點與地區接駁道路

之間的整段鄉村車路，而該接駁道路起碼須符合雙

線單程行車路的規格。申請人也須遞交照片，說明

整段鄉村車路的道路環境、沿途視線和路面的鋪築

狀況。此外，須提交繪圖以顯示擬議排水工程、美

化環境工程、隔音屏障和邊界牆或圍欄的位置 (如適

用 )；  

( b )  擬議用途的詳情－在申請地點所擬進行用途和業務

的詳情，例如營業時間、貯存的物料種類和堆放高

度、車輛存放或貨櫃車拖頭／拖架可用的停車位數

目、所涉及的工業或機械工序、車輛通道和出入車

輛 架 次 等 資 料 。 關 於 擬 在 申 請 地 點 上 搭 建 的 構 築

物，亦須提供詳細資料；  

( c )  排 水 影 響 評 估 ／ 排 水 建 議 －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排 水 建

議，以說明會如何收集、疏導和排走流進或流向申

請地點的雨水，從而減低因擬議用途的相關填土、

鋪砌路面、搭建構築物等工程而產生的水浸威脅。

如果申請地點超過 1 公頃，或屬於低窪地帶和水浸

黑點等容易水浸的地方，或鄰近或環繞主要溪流、

渠道或河流等，擬議用途可能會對排水狀況構成嚴

重影響，因此，申請人一般都必須進行排水影響評

估 ， 其 主 要 作 用 ， 是 證 明 在 採 取 必 需 的 紓 緩 措 施

後，發展項目上游、毗鄰或下游一帶的水浸威脅，

不會因為擬議用途而增加至令人無法接受的程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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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美化環境建議－為確保擬議用途在景觀和視覺方面

對附近地區的影響減至最低，申請人須在美化環境

建議中闡釋擬議發展對現有景觀資源可能帶來的影

響，以及建議的樹木處理方法。此外，美化環境建

議亦須說明如何可減輕擬議用途在景觀和視覺方面

的影響，並須說明擬栽種的每一種植物的品種、大

小、間距、數量和栽種地點等資料。植物不得種於

可以移動的容器／花盆內。如果在申請地點範圍內

有健康且樹狀結構良好的成齡樹，申請人須在切實

可行的情況下原址保育有關樹木；  

( e )  噪音影響評估／紓緩措施－為確保擬議用途所構成

的噪音影響不會滋擾附近易受影響的用途，申請人

須就產生噪音的作業，例如涉及使用重型機械的作

業 (包括操作重型車輛和工場作業 )，進行噪音影響

評估。申請人也須遞交紓緩措施建議，以減低擬議

用途的噪音污染；  

( f )  空氣質素建議－申請人須證明和保證會遵從最新公

布的《處理臨時用途及露天貯存用地的環境問題作

業指引》所訂明的相關緩解措施，以避免或減低擬

議用途對空氣產生的滋擾；以及  

( g )  交通影響評估－如果所申請的用途會帶來龐大的交

通量，尤其是貨櫃車拖架／拖頭停放場，申請人須

進行交通影響評估，以確保交通量不會超出區內道

路網絡的負荷能力，或確保擬議的紓緩措施 (例如改

善道路交界處 )可行而有效。如有需要，申請人須在

評估中，一併分析各類有關型號的貨車在重要彎位

和交界處迴轉車身所需的範圍。如果附近有住宅或

學校，申請人須提供從行人調查所取得的行人流量

資料。  

2  申請人在準備上文所述的文件時，可參閱下列文件：   

( a )  「擬作露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而按照《城市規劃

條例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

規劃指引 (https://www.info.gov.hk/tpb/tc/forms/guideline.html)；  
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tpb/tc/forms/guidelin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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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規劃署公布的「有關為履行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

第 1 6 條獲批准的露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的附帶條

件而提交及落實美化環境建議的技術摘要」 (http://pld-

homepage.pland.hksarg/pland_tc/tech_doc/index.html)；  

( c )  環境保護署公布的《處理臨時用途及露天貯物用地

的 環 境 問 題 作 業 指 引 》  

(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eia_planning/

guide_ref/eia_guidelines.html)；   

( d )  渠 務 署 公 布 的 《 排 水 系 統 設 計 建 議 書 》

(https://www.dsd.gov.hk/TC/Technical_Documents/DSD_Guidelines

/index.html)；以及  

( e )  地 政 總 署 公 布 的 《 操 作 守 則 － 貨 櫃 堆 場 作 業 指

南》。  

 申請人也可以就遞交有關文件的詳細要求，向有關政府

部門和規劃署的各個地區規劃處查詢。  

3  城規會在審批涉及露天貯物和港口後勤用途的規劃申請

時，會考慮一般的規劃準則，包括申請地點所屬地區的

規劃意向、與四周的土地用途是否協調、申請地點的通

達程度和擬議用途可能產生的影響。至於一般規劃準則

的細節，可參閱上文第 2 ( a )段所提及的「擬作露天貯物

及港口後勤用途而按照《城市規劃條例》第 1 6 條提出的

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。  

如何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？  

4  城規會在批給規劃許可時，通常會就申請人 遞交／重新

遞 交 技 術 建 議 和 ／ 或 如 何 落 實 有 關 建 議 ， 訂 定 附 帶 條

件，以確保所批准的露天貯物／港口後勤用途不會對附

近 地 區 的 排 水 狀 況 、 景 觀 、 環 境 和 交 通 ， 構 成 不 良 影

響，並確保申請人會在指定時間內履行和／或落實有關

建議。視乎個別申請的實際情況而定，在批給規劃許可

時，通常會附帶一項條件，要求申請人在規劃許可有效

期結束後，將有關地點清理好並實施適當的美化環境措

施，使恢復為美化市容地帶。申請人務必按照城規會所

訂的附帶條件，充分遵守和／或履行有關要求。  

http://pld-homepage.pland.hksarg/pland_tc/tech_doc/index.html
http://pld-homepage.pland.hksarg/pland_tc/tech_doc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eia_planning/guide_ref/eia_guidelines.html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eia_planning/guide_ref/eia_guidelines.html
https://www.dsd.gov.hk/TC/Technical_Documents/DSD_Guidelines/index.html
https://www.dsd.gov.hk/TC/Technical_Documents/DSD_Guidelines/index.html


-  3 0  -  

5  在擬備詳細的技術建議書及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時，

申請人宜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和地區規劃處徵詢意見及尋

求協助。城規會秘書處會隨批准信付上有關政府部門人

員名單。申請人亦可參考上文第 2 段提到的相關文件以

作指引。  

6  政府部門會分別就下列幾方面提供建議：  

( a )  規劃署－擬備和落實美化環境建議、保養美化環境

設施，以及把有關地點回復原狀的詳細要求；  

( b )  渠務署－擬備排水影響評估報告和排水建議及敷設

排水設施；  

( c )  運輸署－設置車輛出入口、改善交界處、進行停車

位的規劃設計及擬備交通影響評估報告；  

( d )  環境保護署－擬備噪音影響評估報告，以及落實紓

緩 措 施 以 減 低 在 噪 音 、 空 氣 質 素 和 水 質 方 面 的 影

響；以及  

( e )  地政總署－在申請地點設置圍欄和鋪築地面。  

遞交技術建議  

7  獲批給許可的申請人應盡快遞交技術建議。就一般申請

個案而言，申請人須在城規會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6

個月內履行附帶條件，並在履行時限屆滿該日的至少 6

個星期前遞交有關建議予規劃署相關的地區規劃處，以

集中處理 (美化環境建議方面，應另把副本直接送交規劃

署的園景小組 )。申請人須同時把建議書的副本寄交城規

會秘書存照。  

8  相關的地區規劃處會把技術建議交給有關的政府部門傳

閱 和 提 供 意 見 ， 並 且 會 在 收 到 有 關 建 議 後 的 6 個 星 期

內，知會申請人是否接納建議。如果建議未能符合有關

部門的要求，申請人必須修訂建議，並把修訂建議再次

提交給相關部門再作考慮。在任何情況下，修訂建議必

須在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履行時限內獲有關政府部門接

納，否則申請人須申請把履行時限延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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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 對於某些申請個案，城規會就規劃許可附帶條件所訂的

履 行 時 限 或 會 較 短 。 申 請 人 應 特 別 留 意 履 行 時 限 的 長

短，盡早按照附帶條件遞交建議，並預留至少 6 個星期

讓有關部門審閱。  

落實技術建議  

1 0  城規會接納技術建議後，申請人應該盡速施工以落實有

關建議，並在工程完成後立刻知會規劃署相關的地區規

劃處和城規會秘書處。所有工程都必須在指定時限屆滿

至少 6 個星期前完成。至於不涉及遞交建議的工程，申

請人應該在申請獲得批准後立刻施工。在收到申請人完

成所需工程的通知後，相關的地區規劃處和政府部門會

安排實地視察，並會在 6 個星期內知會申請人是否滿意

所完成的工程。已完成的工程／美化環境設施須妥善保

養，已採取的紓緩措施須維持其成效。  

回復原狀條款  

1 1  如規劃許可附帶條件要求在規劃許可的有效期屆滿後，

把申請地點恢復為美化市容地帶，申請人須進行復修工

程。這些工程通常包括移去石屎路面，重新栽種樹木、

灌 木 和 草 ， 有 時 則 需 要 拆 除 有 關 地 點 上 的 構 築 物 ／ 蔭

棚。如對回復原狀的要求有任何查詢，可向 規劃署的相

關地區規劃處提出。  

如何申請延長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履行時限？  

1 2  如果申請人認為需要較多時間才能夠履行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，可以申請延長時限。申請 表格可向城規會秘書處

索 取 ， 或 從 城 規 會 的 網 頁 下 載 。 申 請 人 在 遞 交 申 請 書

時，須一併付上兩份記錄，分別載列申請人曾經遞交的

技術建議，以及已就規劃許可附帶條件進行的工程，以

證明確已盡力遵守和履行有關條件。申請人也須提供合

理理據，解釋為何未能在預定時限內履行有關條件。申

請書最遲須在指定時限屆滿該日起計不少於 6 個星期之

前遞交予城規會秘書。有關這類申請的一般要求和審批

準則，可參閱「有關臨時用途或發展的規劃許可續期及

延長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期限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

規劃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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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規劃許可  

1 3  如果申請人未能在指定時限內履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

城規會就有關用途批給的規劃許可會隨即 撤銷，不再另

行通知。  

1 4  申請人如在未有取得規劃許可的情況下繼續有關用途，

規劃事務監督會作違例發展處理，可對其採取強制執行

行動。  

1 5  申請人如欲在申請地點延續相同的用途，須重新根據條

例第 1 6 條遞交規劃申請予城規會考慮。除非申請人隨申

請書遞交紓緩交通、景觀、排水及環境影響等方面的技

術評估或建議，證明擬議用途不會對附近地區的交 通、

景觀、排水狀況和環境造成不良影響，否則，城規會通

常不會批准這類規劃申請。此外，如批給許可，必須基

於相關政府部門沒有提出特別的負面意見及當地居民和

相關部門所關注的問題都能透過落實規劃許可的附帶條

件而得到解決。  

注意事項  

1 6  城規會及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並 無司法管轄權去決定個

別用途是否「現有用途」。申請人／經營者如確實相信

某一場地的用途為「現有用途」，乃有權在原訟法庭提

出司法覆核訴訟。如對此有任何疑問，請聯絡規劃署中

央執行管制及撿控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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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.  規劃申請所涉及的輔助文件性質  

1 .  隨文函件  

2 .  圖則及繪圖  

3 .  規劃綱領  

4 .  對意見的回應  

5 .  環境評估  

6 .  交通影響評估 ( 對車輛／行人 )  

7 .  視覺影響評估  

8 .  景觀影響評估  

9 .  樹木調查  

1 0 .  土力影響評估  

1 1 .  排污及排水影響評估  

1 2 .  風險評估  

1 3 .  空氣流通評估  

1 4 .  管理方案   

1 5 .  社會影響評估  

1 6 .  文物影響評估  

1 7 .  生態影響評估  

1 8 .  保育建議方案  

1 9 .  其他  

B .  電子檔案的命名規則  

[ 申請編號 ( 例如 A _ K 1 _ 1 2 3 ) ] _ [ F I * ( 次數 ) ( 如適用 ) ] _ [ 文件的

性質 ] _ [ 檔案分拆後該部分的編號 ( 如適用 ) ] * *  

例子 1 ( 首次提交申請 )  

A _K1_123_圖則及繪圖 .pdf  

A _K1_123_交通影響評估 _1.pdf **  

A _K1_123_交通影響評估 _2.pdf **  

例子 2 ( 首次提交進一步資料 )  

A _K1_123_FI(1)_對意見的回應 .pdf  

A _K1_123_FI(1)_交通影響評估 .pdf  

A _K1_123_FI(1)_其他 .pdf  

* 「 F I 」 代 表 「 進 一 步資料 」 。  

* * 倘評估／綱領的檔案大小超過 2 0 0 M B ，申請人須將評估／綱領分成較小

的檔案 ( 部分 ) ，每個檔案不得超過 2 0 0 M B ，然後在相應檔案名稱的末端註

明每個檔案部分的編號。請參閱例子 1 有關交通影響評估的命名例子。  

附件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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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E  

提交申請資料的軟複本  

同時提交硬複本和軟複本的申請人須按照以下步驟提交申請資

料：  

 

新申請  

 

a .  先提交硬複本。  

 

b .  查收來自城規會的電郵通知。城規會在初步查核申請

資料後，會向申請人發出電郵， 並在電郵中附上指定

文件夾的超鏈結，以便申請人上載文件的軟複本 @ 。  

 

c .  點擊超鏈結，將文件上載至指定文件夾。須留意，所

有文件必須以可搜索的 P D F 格式儲存，每個檔案的大

小不得超過 2 0 0 M B ，並須按照文件的性質命名 ( 見附

件 D ) 。  

 

d .  上載軟複本後，以電郵 (tpbsubmission@pland.gov.hk )方

式通知城規會。在城規會收到申請人電郵通知後，才

算完成提交軟複本程序。  

 

e .  倘申請人須在城規會公布申請供公眾提出意見前更正

資料，須再次按上述步驟 ( c ) 和 ( d ) ，上傳整套資料，

以及向城規會秘書處提交所須數目的硬複本。  

 

進一步資料  

 

倘申請人欲提交進一步資料，請重複上述步驟 ( c ) 和 ( d ) ，並向

城規會秘書處提交所須數目的硬複本。  

 

@ 城 規會 會把 電 郵通 知發送 至申 請人 提供 的電郵 地址 。申 請人 須確保 其電

郵 帳 戶 的 設 定 不 會 令 電 郵 通 知 被 放 在 垃圾 郵 件 資 料 夾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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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F  

會議室的秩序及行為  

保持會議室內秩序的規則如下：  

( a )  不得把揚聲器及橫額帶進會議室；  

 

( b )  在會議期間，所有出席者須遵守秩序，並須坐下；  

 

( c )  所有出席者應以禮相待，讓各人可作出陳述而不會因他

人談話或傳達意見而受到騷擾或被中斷陳述；  

 

( d )  不得在會議上使用冒犯性或侮辱性言詞；  

 

( e )  不得在會議室內拍照、錄音或錄影；以及  

 

( f )  不准喧嘩、叫嚷及擾亂秩序。  

 

任何人士倘未能／拒絕遵守以上任何一項規則或對會議的進行

造成任何滋擾，主席會給予警告。經多番警告後，主席可請該

名人士離開會議室，而該名人士一旦被請離開，便不得重返餘

下時段的會議。主席有完全酌情權考慮是否接納有關人士在會

議上再作陳述的申請。  

主席有完全酌情權可規管會議的進行，所有出席者均須遵從其

指示。按主席的指示，不遵從的出席者會被要求離開會議室，

而不合作的出席者會在有需要時被逐離開會議室。  

 

 


